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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来啦补贴来啦！！

一、事项名称
创业场所租赁补贴服务指南
二、办理依据

《关于印发<小微企业新招用高校毕业
生一次性奖补办理流程等有关工作流程的
通知>》（济就字〔2019〕6号）

三、办理地点
济南市济阳区市民中心二楼（西大厅）
四、补贴对象
对法定劳动年龄内的高层次高技能人

才、返乡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毕业5年内
全日制高等院校毕业生，在本市创办小微企
业（2018 年 1 月 1 日以后登记注册），租用独
立经营场地，正常经营12个月以上，创业者
（法定代表人）在创办企业缴纳职工社会保
险费，未享受相应的政府场地租赁费用减免
的，可申请创业场所租赁补贴，补贴标准每
年5000元。创业场所租赁补贴采取先缴后
补方式，每年申请1次，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
3年。同一创业者注册多个小微企业的，只
能在一个企业申请，不重复享受补贴。

对法定劳动年龄内本市各类人员及连
续在我市居住6个月以上且在我市参加社会
保险6个月以上的外来常住就业失业登记人
员，在本市新注册个体工商户（2018年1月1
日以后登记注册），入驻市级创业孵化基地
正常经营1年以上，可申请每年2000元的创
业场所租赁补贴（房租补贴），采取先缴后补
方式，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2年。

返乡农民工是指本市农村户籍人员，离
开户籍所在街道（镇）、区县务工6个月以上
且按规定缴纳职工社会保险费，离开街道
（镇）回到街道（镇）、离开区县回到区县从事
创业活动的人员。

高层次人才是指取得我市高层次人才
认定证书的人员。

高技能人才是指取得国家三级及以上
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

五、申请材料
（一）申请小微企业创业场所租赁补贴
1.《创业场所租赁补贴申请确认表》（附

件1,创业者本人现场确认）；
2. 创业者身份证原件；
3. 户口簿原件；
4. 书面租赁协议和房租付款凭证原件；
5. 最近连续12个月《小微企业利润汇总

表》；
6. 登记注册创业前的高层次高技能人

才证书原件、高校毕业生毕业证书原件、返
乡农民工和就业困难人员的证明材料，证明
材料系统内能共享提供的，不再让创业者提
供，截图保存作为证明材料。

（二）申请入驻市级创业孵化基地个体
工商户创业场所租赁补贴

1.《入驻市级创业孵化基地个体工商户
创业场所租赁补贴申请确认表》（创业者本
人现场确认）；

2. 创业者身份证原件；
3. 户口簿原件；
4. 书面租赁协议和房租付款凭证原件；
5. 近6个月经营范围内流水凭证（盖个

体工商户章）。
六、办理程序
1. 单位申请。符合申领条件的小微企

业创业者，携带申请材料向注册地街道（镇）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出申请。符合申请条
件的个体工商户向孵化基地所在的街道
（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出申请。

2. 受理初审。街道（镇）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受理后，按照条件对创业者提供的材料
进行初审，需要核实创业者身份类别的，要
对照申报材料核实，符合条件的在公共就业
服务信息系统中录入创业场所租赁补贴申
报信息，将申报材料扫描件、比对数据截图、
签章后的《创业场所租赁补贴申请确认表》
作为附件上传申报系统。原件退还本人。

3. 审核确认。区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根据辖区内街道（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初
审上报的创业场所租赁补贴信息，进行复核
并审批确认。

4. 公示。区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审核
确认后将创业场所租赁补贴名单、金额等信
息，公示5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督。

5. 资金发放。公示无异议后，区县公共
就业服务机构按规定程序支付补贴资金，属
于小微企业的，将补贴资金支付到申请单位
在银行开立的基本帐户；属于入驻市级创业
孵化基地个体工商户的，将补贴资金支付到
创业者个人银行帐户或本人社会保障卡银
行帐户。不得使用现金。

6. 资料保存。街道（镇）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负责将《创业场所租赁补贴申请确认
表》、最近连续 12 个月《小微企业利润汇总
表》、《入驻市级创业孵化基地个体工商户创
业场所租赁补贴申请确认表》、近6个月经营
范围内流水凭证（盖个体工商户章）订档留
存；区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负责将公示发放
名单、资金拨付凭证订档留存。

七、办理时限
办理时限为20个工作日。
八、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0531-84237519、84237609、

84237601
现场咨询：济南市济阳区市民中心二楼

（西大厅）
业务科室：济阳区人社局就业促进科

（市民中心625）
科室电话：84238515

一、事项名称
个体工商户一次性创业补贴
二、办理依据

《关于印发<小微企业新招用高校毕业
生一次性奖补办理流程等有关工作流程的
通知>》（济就字〔2019〕6号）

三、办理地点
各乡镇（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

务中心
四、补贴对象
对法定劳动年龄内在本市新注册个体

工商户（2018 年 1 月 1 日以后登记注册），正
常经营12个月以上，缴纳企业职工社会保险
费（在注册个体工商户名下）或以灵活就业
人员身份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本市
各类人员及连续在我市居住6个月以上且在
我市参加社会保险6个月以上的外来常住就
业失业登记人员，可申请个体工商户一次性
创业补贴，补贴标准为3000元。每名创业者
只能领取一次，已经享受过个体工商户一次
性创业补贴的创业者不得重复申请。

五、申请材料
（一）创业补贴
1.《个体工商户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确

认表》（附件5，创业者本人现场确认）；
2.创业者身份证原件;
3.户口簿原件；
4. 近 6 个月经营范围内流水凭证（盖个

体工商户章）；
5.农行卡一张。
六、办事流程
个人申请→街道（镇）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服务中心受理→初审→审核确认→公示
→资金发放→资料保存

个体工商户一次性创业补贴通过公共
就业服务信息系统申报审批。

1. 个人申请。符合申领条件的个体工
商户创业者，携带申请材料向工商注册登记

地的街道（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出申请。
2. 受理初审。街道（镇）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受理申请后，按照条件对创业者提供的
材料进行初审，符合条件的在公共就业服务
信息系统中录入个体工商户一次性创业补
贴申报信息，将申报材料扫描件、比对数据
截图、签章后的《个体工商户一次性创业补
贴申请确认表》作为附件上传申报系统。原
件退还本人。

3. 审核确认。区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根据辖区内街道（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初
审上报的个体工商户一次性创业补贴信息，
进行复核并审批确认。

4. 公示。区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审核确
认后将个体工商户一次性创业补贴名单、金额
等信息，公示5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督。

5. 资金发放。公示无异议后，区县公共
就业服务机构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支付到创
业者个人银行帐户或本人社会保障卡银行
帐户，不得使用现金。

6. 资料保存。街道（镇）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负责将《个体工商户一次性创业补贴申
请确认表》、近6个月经营范围内流水凭证订
档留存；区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负责将公示
发放名单、资金拨付凭证订档留存。

七、补贴标准
2018年1月1日以后登记注册的个体工

商户一次性创业补贴标准为3000元
八、办理时限
办理时限为20 个工作日
九、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0531-84237519、84237609、

84237601
现场咨询：济南市济阳区市民中心二楼

（西大厅）
业务科室：济阳区人社局就业促进科

（市民中心625）
科室电话：84238005

一、事项名称
企业（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

和岗位补贴
二、办理依据

《关于印发<小微企业新招用高校毕业生一次
性奖补办理流程等有关工作流程的通知>》（济就
字〔2019〕6号）

三、办理地点
济南市济阳区市民中心二楼（西大厅）
四、补贴人员的范围
企业（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的范围是指我

市居民，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
望，已进行失业登记，并经认定的下列人员：

女性年满40周岁、男性年满50周岁以上（以
下简称“4050”人员）人员；零就业家庭（含农村零
转移就业家庭）成员中的“4050”人员；抚养未成年
子女单亲家庭成员；享受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人
员；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人员;特困
家庭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成年后孤儿。

上述人员申请就业困难人员认定时，需到本
人户籍（持居住证的至登记住址）所在街道（镇）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填写《就业困难人员（企业、
单位吸纳）认定和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申请
表》。

认定程序按照《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
保险补贴办理流程》执行。

五、享受补贴的条件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企业（单位）新招用经认定

的就业困难人员，向区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出
申请,与招用人员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
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根据实际招用人数和时间，
给予企业（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
和岗位补贴。

享受补贴的人员范围不含劳务派遣机构派遣
至用工单位人员。企业（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
的年龄认定以登记失业人员的信息为准。企业应
优先招用所在行政区域内的就业困难人员。

六、享受补贴人员申报

企业（单位）新招用经认定的就业困难人
员，应到企业（单位）工商注册地的区县公共就
业服务机构，提交《就业困难人员（企业、单位吸
纳）认定和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申请表》，填
写《企业（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享受补贴申
报表》。

区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接到申报后，在 5 个
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必要时可到现场实地查看，通
过查看企业的实际经营规模、财务账目情况，是否
与招用就业困难人员数量相符合。审核无误后，
将符合享受政策扶持条件的人员信息录入信息系
统，同时在《企业（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享受补
贴申报表》上签署意见、盖章。

七、补贴的申报、审核和发放
企业（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

和岗位补贴实行先缴后补，原则上每半年申报一
次。

（一）补贴申报
企业（单位）于每年 6 月、12 月的 20 日前，持

《企业（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和
岗位补贴资金申请表》、银行代单位发放工资凭
证，向区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提出补贴资金发放
申请。

（二）补贴的审核和发放
区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对企业（单位）吸纳就

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申报材料及
吸纳的就业困难人员信息通过数据比对进行核
实，符合条件的于每半年末次月5日前录入信息
系统。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对数据比对结果核
实无误后进行公示，公示期 5 个工作日，无异议
的，编制《企业（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
补贴和岗位补贴资金明细表》报送区县财政局，区
县财政局将补贴资金拨付至用人单位在银行开立
的基本帐户。

企业（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
和岗位补贴录入信息系统完毕后20 个工作日之
内，要将补贴资金拨付到位。

八、补贴的标准和期限

（一）补贴标准
1．社会保险补贴：企业（单位）吸纳就业困难

人员社会保险补贴标准按用人单位为就业困难人
员实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给予补贴，不包括个人
应缴纳的部分。

2．岗位补贴：企业（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
岗位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500元。

（二）补贴期限
企业（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

和岗位补贴期限。除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五年
的，用人单位签订和续签劳动合同至法定退休年
龄的，“两项补贴”可延长至法定退休年龄外,其余
人员最长不超过 3年（以初次核定其享受补贴时
年龄为准）。

企业（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
和岗位补贴与就业困难人员从事公益性岗位补
贴、就业困难人员享受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期
限累计计算。

九、工作要求
（一）动态管理。各区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

和街道（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及时做好企业
（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的动态管理工作。为
进一步提高就业援助质量，对创业成功或就业
困难人员资格发生变化不符合享受就业援助补
贴政策条件的，于每半年发放补贴时停止享受
资格。

（二）资金管理。市补助资金采取预拨方式，
按季拨付。各区县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应按照就业
补助资金“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做好资金使
用管理工作。

十、咨询方式
电 话 咨 询 ：0531- 84237519、84237609、

84237601
现场咨询：济南市济阳区市民中心二楼（西大

厅）
业务科室：济阳区人社局就业促进科（市民中

心625）
科室电话：84238515

一、事项名称
小微企业一次性创业补贴
二、办理依据

《关于印发<小微企业新招用
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奖补办理流程
等有关工作流程的通知>》（济就
字〔2019〕6号）

三、办理地点
各乡镇（街道）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服务中心
四、补贴对象
对法定劳动年龄内首次领取

小微企业营业执照（2013年10月1
日以后登记注册）、正常经营12个
月以上,在创办企业缴纳职工社会
保险费的创业人员（法定代表人）、
离岗或在职创业的乡镇事业单位
专业技术人员,可申请小微企业一
次性创业补贴，补贴标准为2.4万
元。每名创业人员、每个企业只能
领取一次。

小微企业认定按照市场监管
部门公布的小微企业名录进行查
验比对，认定标准按照工业和信息
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
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
部联企业〔2011〕300号）规定执行
（下同）。

五、申请材料
1.《小微企业一次性创业补贴

申请确认表》（创业者本人现场确
认）；

2. 创业者身份证原件；
3. 最近连续 12 个月《小微企

业利润汇总表》；
4. 离岗或在职创业的乡镇事

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提供相关证
明材料（所在单位出具的离岗或在
职创业证明、专业技术人员证书）。

六、办理程序
1. 单位申请。符合申领条件

的小微企业创业者携带申请材料，
向工商注册登记地的街道（镇）公
共就业服务机构提出申请。

2. 受理初审。街道（镇）公共
就业服务机构受理申请后，按照条
件对创业者提供的材料进行初审，
符合条件的在公共就业服务信息
系统中录入创业补贴申报信息，将
申报材料扫描件、比对数据截图、
签章后的《小微企业一次性创业补
贴申请确认表》作为附件上传申报
系统。原件退还本人。

3. 审核确认。区县公共就业
服务机构根据辖区内街道（镇）公
共就业服务机构初审上报的创业
补贴信息，进行复核并审批确认。

4. 公示。区县公共就业服务
机构审核确认后将小微企业一次
性创业补贴发放名单、金额等信
息，公示 5 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
督。

5. 资金发放。公示无异议
后，区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按规定
将补贴资金支付到申请单位在银
行开立的基本帐户，不得使用现
金。

6. 资料保存。街道（镇）公共
就业服务机构负责将《小微企业一
次性创业补贴申请确认表》、《小微
企业利润汇总表》订档留存；区县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负责将公示发
放名单、资金拨付凭证订档留存。

七、办理时限
办理时限为20个工作日。
八、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0531- 84237519、

84237609、84237601
现场咨询：济南市济阳区市民

中心二楼（西大厅）
业务科室：济阳区人社局就业

促进科（市民中心625）
科室电话：84238005

一、事项名称
小微企业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

补贴
二、办理依据

《关于印发<小微企业新招用高
校毕业生一次性奖补办理流程等有
关 工 作 流 程 的 通 知 >》（济 就 字

〔2019〕6号）
三、办理地点
济南市济阳区市民中心二楼（西

大厅）
四、补贴对象
对2013年10月1日以后注册成

立，吸纳登记失业人员和毕业年度高
校毕业生（不含创业者本人，下同）并
与其签订1年及以上期限劳动合同，
按月向招用人员支付不低于当地最
低工资标准的工资报酬，并按规定为
其缴纳职工社会保险费的小微企业，
按照申请补贴时创造就业岗位数量
和每个岗位2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
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

五、申请材料
1．《小微企业一次性创业岗位开

发补贴申请确认表》（创业者本人现
场确认）；

2．《小微企业申请一次性创业岗
位开发补贴人员花名册》；

3. 创业者身份证原件；
4. 带动就业人员身份证原件；
5. 银行代单位发放工资明细帐；
6. 高校毕业生毕业证原件。
六、办理程序
1. 单位申请。符合申领条件的

小微企业创业者携带申请材料，向工
商注册登记地所在的街道（镇）公共
就业服务机构提出申请。

2. 受理初审。街道（镇）公共就
业服务机构受理申请后，按照条件对
单位提供的材料进行初审，符合条件

的在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系统中录入
小微企业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
申报信息，将申报材料扫描件、比对
数据截图、签章后的《小微企业一次
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申请确认表》、

《小微企业申请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
补贴人员花名册》上传申报系统。原
件退还申请单位。

3. 审核确认。区县公共就业服
务机构根据辖区内街道（镇）公共就
业服务机构初审上报的小微企业一
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贴信息，进行复
核并审批确认。

4. 公示。区县公共就业服务机
构审核确认后将小微企业一次性创
业岗位开发补贴发放名单、金额等
信息，公示 5 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
督。

5. 资金发放。公示无异议后，区
县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按规定将补贴
资金支付到申请单位在银行开立的
基本帐户，不得使用现金。

6. 资料保存。街道（镇）公共就
业服务机构负责将《小微企业一次性
创业岗位开发补贴申请确认表》、《小
微企业申请一次性创业岗位开发补
贴人员花名册》、银行代单位发放工
资明细帐订档留存；区县公共就业服
务机构负责将公示发放名单、资金拨
付凭证订档留存。

七、办理时限
办理时限为20个工作日。
八、咨询方式
电 话 咨 询 ：0531- 84237519、

84237609、84237601
现场咨询：济南市济阳区市民中

心二楼（西大厅）
业务科室：济阳区人社局就业促

进科（市民中心625）
科室电话：84238005

创业场所租赁补贴

个体工商户一次性创业补贴

企业（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

小微企业一次性
创业岗位开发补贴

小微企业一次性创业补贴

人社热线：84312333 企业保险：84238915
机关保险：84238927 居民保险：84233383

济阳区人社局
各业务科室服务电话温暖人社

本栏目由
济阳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

这些就业创业政策这些就业创业政策，，看看你能享受吗看看你能享受吗？？


